公路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管理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黑龙江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安全科长、主管站长
二、管理权行使依据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三十六条：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二）《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交通部2007年1号令)第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生产三类人员）必须取得考核合格证书，方可参加公路水运工程投标及施工。

（三）《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交通部2007年1号令)第九条：交通部负责组织公路水运工程一级及以上资质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三类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公路水运工程二级及以下资质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三类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
    （四）《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交通部2007年1号令)第十条：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三类人员考核分为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和安全管理能力考核两部分。考核合格的，由交通部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三、管理条件和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的企业应予以批准：
（一）工商注册地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下资质企业（以下简称 “二级企业”）安全生产三类人员考核由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组织培训、考核、发放《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

（二）企业申请材料齐全且真实。
四、所需材料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申请由公路施工企业统一组织申报，不接受个人申请。所需材料
（1）企业出具的申请函；

（2）企业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需提供说明材料；

（3）个人考核申请表及考核申请汇总表；

（4）企业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5）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等复印件，并附申请人白色背景1寸免冠彩色正面照片1张。

五、受理

承办人A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六、培训、考核、发证签署意见
承办人A、B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初审意见，报科长。经主管站长同意，承办人A组织5天业务培训并考核，由承办人B汇总考核成绩报科长审核，提交站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决定批准的，送站办公室核稿，主管站长签批。

对批准的安全考核事项，向申请人核发加盖黑龙江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许可印章的许可证。在黑龙江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予以公告。

七、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和书面申请示范文本在黑龙江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网站长期公布，网址：www. hljglzhj.gov.cn。拟批准单位在该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证书发放名单在该网站公告7个工作日。

八、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决定批准的，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不批准的，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九、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十、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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